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萍乡市碧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（江西鸿天律师事务所）：
我公司已于    年  月  日向管理人提交对碧湾·盛世国际项目剩余工程的施工报价函，现我公司就前述报价向管理人承诺如下：
我公司同意提交报价后  日内向管理人账户缴纳报名保证金20万元，我公司报价于报名保证金支付至管理人账户后正式生效。后续管理人对外公开招募垫资施工人过程中，如有施工人报价或条件更优者，我公司同意由管理人在破产清算程序中依法遴选。
如我公司最终被确定为碧湾·盛世国际项目垫资施工人，而未在管理人通知的期限内与管理人签订施工合同的，我公司同意管理人将该20万元报名保证金作为违约金，不予返还。
以上事项，特此承诺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诺人：               

年    月    日

保证金提交至以下账户：
户名：萍乡市碧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（江西鸿天律师事务所）
账号：191761911400
开户行：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萍乡市经济开发区支行
